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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

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

各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其中尤以中国经贸的快速发

展引人关注，所谓“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一

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个巨大包容性

发展平台，旨在构建对话与合作的国际关系，通过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五通”来推进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同时，

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决定了全球财富的流动方

向，纵使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

然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在当前国际经

贸规则重构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为被“跨太

平伙伴关系协定”（TPP〔1〕）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

资伙伴协定”（TTIP）拒之门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一个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机会和可能，通过

重构国际经贸、金融和投资规则助推沿线国家向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017 年 11 月，在冻结了 20 项 TPP 协议条款并修改生效条件

的基础上，除美国外的 11 个 TPP 成员宣布将 TPP 更名为 CPTPP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即“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意图推进和建设一个

没有美国参加的 TPP。详见：杨立强, 余稳策. 从 TPP 到 CPTPP：
参与各方谈判动机与贸易利得变化分析.亚太经济，2018（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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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价值链上游攀升，进而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统筹改革开放、协调区域发展的全新布局，

更是打造区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

内容，“五通”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

巨大机遇。2019 年 4 月，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提出：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

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 900 亿美元，年均增长 5.2%。在

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 6000 亿美元，年均增长 11.9%。“一带

一路”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在看到机遇的同时也应注意防范和

化解风险，如地缘政治风险、民族宗教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和环境社会风险等，

其中环境风险常常成为其他风险的诱因或导火索。 
近年来，全球环境治理形势日益严峻，国际投资中的环境风险正在成为影

响投资安全的重要因素，2011 年的缅甸密松水电站被搁置就与中国企业对早

期环境风险应对存在不妥之处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脆弱，

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环境资源压力不断增大，而且沿线国家的环保能力、环保

技术、环保设施和环保投入等存在严重不足。结合中国过往投资中的环境问题

引发的经验教训，环境问题一直是国际各方最为关注的问题，甚至一些环境问

题还存在政治化的情形，导致中国企业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也影响了中国的国

际形象。 
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一直坚持生态文明和绿色可持

续发展理念，先后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一

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等，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提出了重要指

导和部署，体现了大国自信与历史担当。中国企业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

主力军和形象大使，应坚持合法合规经营，注重环境保护，避免因损害生态环

境而失去沿线国家人民的支持。基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现实需要，

以中企境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为导向，反思中国企业当前境外投资环境风险应

对机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指出境外投资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一带一路”

纵深推进的瓶颈之一，如何约束中国企业的海外环境行为和防范现在环境风险

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企业环境责任属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通过梳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

理论脉络提出企业环境责任中缺乏资源和权益互换对象，企业自身也无法从良

好生态环境中受益，并且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提出应该重构企业的环境责任

理论。同时本书还运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东方哲

学与理念对企业环境责任进行理论重塑，提出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是其行为对生

态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这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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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本书坚持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理念，分类综合构建企业的环境

责任规范。本书一方面建议推进“软法”规范规制体系，对比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准则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等，强化环评等预防性规范，制定环境风险评估行

业环境标准和操作指南，努力获得东道国的“社会许可证”；另一方面建议提

升“硬法”规范体系，对非金融类企业，应将已出台政策文件中规范境外投资

和环保的制度设想具体化，强调公众参与，注重环境信息的公开性和完善性。

对金融类企业，要借鉴赤道规则、世行等环保制度，约束借贷双方环境行为，

基于银监会 2012 年公布的《绿色信贷指引》等，制定和完善金融机构的绿色

信贷制度，构建环境风险管理机制。 
在实施机制方面，本书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构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

路”投资建设的环境责任规制机制。在尊重东道国主权的基础上，以负责任投

资态度强化其环境能力建设，在交流与合作中推进中国标准的引入和应用。同

时，确立我国环保法的域外适用原则，完善境外投资的环保法律法规，提升法

律层级和约束力，确保国内法院管辖权和威慑性。在国际投资法框架下推进国

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规范和约束，明确中国对境外投资环境监

督责任。借鉴世界贸易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的环境条款，但也

不能一味照搬西方模式，应结合沿线国家特点，探索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嵌入环

境条款的中国模式以规制中国企业境外环境行为。简言之，从国内和国际两个

维度构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建设的环境责任规制机制。同时，可

以尝试在中国和沿线国家之间构建环保联络点机制，及时、高效和私密化解环

境风险和解决环境纠纷，助推“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构建中国向外发展

新名片。 
总之，本书以“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为研究对象。对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环保教训进行系统整理，结合沿线国家发展实际和发展需

要，对来源于西方的企业环境责任制度进行回溯、分析和再构，以期找到能被

中国企业广泛接受和符合沿线国家发展需要的企业环境责任规范及实施机制。 
 

魏庆坡    
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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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

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迈向高收入

国家的道路上需要更加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

场和资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该拥有

相应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符合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1〕但是，当前

国际秩序主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尤其美

国近期的亚太政策更加凸显出其对中国发展制约的

意图。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

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其

核心内容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来推动文明交流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厉以宁，林毅夫，郑永年，等. 读懂一带一路. 北京：中信出

版集团，2015：5.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环境责任制度研究 2  

鉴、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以实现欧亚大陆的和平与繁荣发展。 

1.1.1  选题背景 

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基于自身发

展、地区和世界发展需要，以谋求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为己任，提出的全方位

对外开放格局新路径，也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

倡议。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搭起了两条经济带，从融

入塑造欧亚一体化和全球化，全面提升中国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一带

一路”目前并非实体机制，而是一种借助“丝绸之路”符号推进合作发展的

理念和倡议。 

2015 年 3 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向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阐释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

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和合作机制等，明确了打造“利益共同体”

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获得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贸易与投资合

作发展势头良好。根据商务部网站信息，2018 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对 56 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5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8.9%。对外承包工程方

面，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7721 份，新

签合同额为 1 257.8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52%；完成

营业额 893.3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52.8%。〔1〕 

但是，少数西方国家一直对“一带一路”抱有戒心，甚至给“一带一路”

建设扣上“债务陷阱”“落后过剩产能转移”“污染转移、抢占资源”和“构建

势力范围”等帽子，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鼓吹，抹黑“一带一路”倡议。同时，

由于“一带一路”一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污染

压力不断加大以及环保法规、能力和投入等存在严重不足，而“一带一路”建

设中的重要领域“设施联通”又与环境和社会风险密切相关，中国企业在沿线

国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方面的挑战尤为突出。 

当然，这也与若干中国企业自身不佳的海外环保实践相关。2008 年，中国

                                                           
〔1〕 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谈 2018 年全年对外投资合作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

司官网信息.［2019−03−12］.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a/201901/201901028274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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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本来具有地缘政治优势的利比亚、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因环境问题

而受到反对派的攻击，如塞拉利昂政府针对中国企业的“剃头式”砍伐而颁布

禁止木材出口的禁令；2010 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为埃塞俄比亚对有生态

破坏的水坝提供资金而备受指责〔1〕；2011 年，号称“海外三峡”的缅甸密松水

电站因当地民众的环保诉求而被缅甸政府叫停〔2〕；2015 年，斯里兰卡政府因中

国投资的港口城项目涉嫌规避当地环境诉求而被叫停；诸如此类中国企业在海

外投资的项目由于环保问题而被叫停的并不鲜见，这不仅给涉事企业造成巨大

经济损失，如密松水电站投资 2 200 亿元人民币，而且也给企业和国家的国际

声誉造成了极大损害。 

作为一种全新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

公共产品，是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繁荣的机遇。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

今天，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绿色理应成为“一

带一路”发展最鲜明和亮丽的底色。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以

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这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根据习近平主席

“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的部署，中国于 2017 年 5 月先后发布了《关于推

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

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环境社会风险，建设绿色“一

带一路”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和政策环境。 

1.1.2  选题意义 

亚当·斯密在其 1759 年《道德情操论》和 1776 年《国富论》两本著作中

最早提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内容，而美国学者谢尔顿在 1924 年正式提出了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随后霍华德·鲍文于 1953 年在其《商人的社会责

任》中论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强调企业在经营和决策中应遵循社会的目

                                                           
〔1〕 赵江林.“一带一路”多边范式与推进路径.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95. 
〔2〕 查道炯，李福胜，蒋姮. 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与社会风险案例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5.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环境责任制度研究 4  

标与价值。〔1〕米尔顿·弗里德曼在 1970 年从维护企业利益出发，提出企业的社

会责任就是利用资源创造利润〔2〕；1975 年戴维斯等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决策

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兼顾社会利益。〔3〕 

由此可见，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两派学说，这种

分歧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关注话题而不断引发分歧和争议。但是，各方对企

业社会责任涵盖多个学科和涉及多个主体的丰富内涵存有共识。为了更好地说

明企业的社会责任，卡罗尔（Archie Carroll）于 1979 年通过三维模型将企业社

会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4〕，其中经济责任是其

他责任的基础，因为企业作为经济组织，从事生产活动创造经济利润是其第一

责任。第二责任是企业要遵守法律法规，合法经营，履行其经济责任内的法律

责任。第三责任是伦理责任，要求企业行为要符合社会规范和各种伦理要求与

形式。最后是企业要有仁慈之心的慈善责任。〔5〕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三维模

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影响深远，后来的很多代表性研究成果都有该模型的影

子。在卡罗尔三维模型的基础上，王世权、李凯提出了法律责任、经济责任、

伦理责任和超规范责任〔6〕，其中法律责任居第一位凸显了遵守法律的基础性要

求，而超规范责任包括了慈善捐赠和环境保护，独立于前三项责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世界性劳工问题、健康

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等日益突出，社会责任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

2010 年，国际化标准组织（ISO）颁布了《社会责任指南》，明确“通过透明和

道德行为，组织为其决策和活动给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承担的责任。这些透

明和道德行为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包括健康和社会福祉，考虑到利益相关方的

期望，符合适用法律并与国际行为规范一致，融入整个组织并践行于其各种关

                                                           
〔1〕 Jackson，Kevin T. Global corporate governance：Soft law and reputational accountability. Brook. J. Int’l L. 

2010（35）：52 − 55. 
〔2〕 米尔顿·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与自由. 张瑞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28. 
〔3〕 Davis，Keith & Blomstrom， Robert L. Business and Society：Environment and responsibility. 3rd ed. New 

York：McGraw-Hill. 1975：6. 
〔4〕 Carroll，Archie B.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79（4.4）：503. 
〔5〕 邢秀凤. 社会责任视域下的企业环境责任研究.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6. 
〔6〕 王世权，李凯. 企业社会责任解构：逻辑起点、概念模型与履约要义.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9（6）：

25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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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中”。该概念明确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为评判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提

供了基本的评判标准。同时，该标准通过提出七个原则，即责任、透明度、道

德行为、尊重利益相关者利益、尊重法规、遵守国际行为规范及尊重人权对社

会责任进行识别和理解，推动企业组织履行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1〕基于

上述分析，在当前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增加的形势下，环境责任理应成为企业社

会责任的应有之义。因此，当前有必要将企业的环境责任扩展为五个维度：法

律责任、经济责任、环境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其中，法律责任、经济

责任和环境责任属于企业必须认真履行的责任，具有强制性，而另外两项责任

对企业来说可依据自身情况酌情履行，具有自愿性和灵活性。 

跨国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发展使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影响日趋

重要，跨国企业通过投融资活动促进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但其经济活动也会

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基于属地管辖和利益相关者角度，东道国对跨国公司行

为进行规制具有天然合理性，因此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规

制是国际投资法难以回避的问题，但是当前国际投资法对这一问题仍然缺乏

明确且具体的规定，因为国际投资法具有刻意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烙印〔2〕，这

源于东道国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意愿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而投资者

母国则有偏袒投资者利益的本能，从而导致了跨国公司环境行为规制的不足

或缺失。 

当前，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体现了

大国自信与历史担当。伴随全球气候治理引领地位的确立，中国环保实践也在

加快追赶国际潮流，并在某些领域实现领先。秉承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可持续

发展理念，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融资行为就成为环保法律规制的重要领域。中国

企业在以往境外投资中由于忽视东道国的环保法律或民意诉求，以及环境社会

挑战及应对盲区与误区给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当然这与中国

企业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能源等资源类开采和加工领域，与当地自然环境密

切相关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东道国的环境标准落后或缺失，以及国际投资法

                                                           
〔1〕 邢秀凤. 社会责任视域下的企业环境责任研究.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6. 
〔2〕 Daniel Kalderimis.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public goods.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2010，7：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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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投资者规制不足都有关系。 

但是，“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途径，这必然要求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坚持绿色可

持续发展理念，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这不仅彰显了中国的国际道义

责任，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这就要求对西方企业环境责任（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CER）制度进行回溯和梳理，结合“一带一路”

建设中面临的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坚持综合治理、重点推进的思路，建立和

完善中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投资建设的环境责任制度，促成“中国标准”，以掣

肘欧美环境标准，构建中国向外发展新名片，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

展目标》。 

该选题的学术价值有以下方面：（1）“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统筹陆

海开放，协调东西开放，深化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举措。从 2005 年中国企业改

革与发展研究会发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北京宣言》到 2014 年修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确认了企业的环保责任〔1〕，

社会责任中的环境责任作为新的企业管理模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

认同和接受。但是，当前对企业环境责任管理并没有形成系统性和可持续发展

的长效机制，同时在具体项目实施中存在与利益相关者沟通不足，环境信息披

露不足等问题。基于中国企业过往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教训，对西方人

权、劳工和对抗性解决制度依照“天人合一”和“亲诚惠容”的理念进行中国

化改造，构建中国特色化的企业环境责任制度，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可持续

发展。（2）如上所述，囿于国家主权管辖和投资利益保护，投资者母国对于投

资者在东道国的环境污染行为规制意愿不强，同时东道国环保标准和能力不足，

导致跨国企业的环境责任规制出现空白。当前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除

                                                           
〔1〕 依法采取措施防止污染和危害，损害应担责（第 6 条、第 42 条、第 64 条）；遵守环境影响评价和”

三同时”要求（第 19 条、第 41 条、第 61 条、第 63 条）；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排污，不得超标、

超总量（第 44 条、第 45 条、第 59 条、第 60 条、第 63 条）；规范排污方式，严禁通过逃避监

管方式排污（第 42 条、第 63 条）；全面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强化内部管理（第 42 条）；安

装使用监测设备并确保正常运行（第 42 条）；积极配合环保监管部门人员接受现场检查（第 24 条）；主动

实施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第 40 条、第 46 条）；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环境保护税）（第 43 条）；

全面如实公开排污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第 55 条、第 62 条）；切实履行环境风险防范责任（第 47 条）；依

法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和举证责任，稳妥处理厂群关系（第 56 条、第 5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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